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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致死案

件

里約熱內盧州警察局是巴西最致命的執法部門之一。僅僅

在 2022 年，就有 1,330 人遭到公共安全的代理人（即警察）

殺害。這是十分驚人且可怕的數字。

(公共安全機構 / RJ)

在 2018 年之前，任何有關警方動用酷刑、人身傷害或其他
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對待或刑罰的資料，付之闕如。

一般謀殺案

件



2018 年，一名 26 歲無刑事前科的青年返家途中，

在里約熱內盧州的貧民窟目睹一場軍事行動。因受

槍響驚嚇，他棄置機車嘗試逃離現場，但旋即遭到

警察追捕，並質問毒品和武器的去處。據青年所述，

「每次他聲稱不知情，就會引來毆打或遭橡皮子彈

射擊。警方將他押往樹林，要求他雙手高舉，然後

以空氣槍朝他射擊。」他首先被押往第 1 軍區，並

持續施予酷刑，包括拳打腳踢及使用木棍毆打。

青年自稱遭受「整整三天不斷的毆打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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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驗結果證實，該男子所指控的軍

方施暴行為，與其受傷情況及心理

狀態「高度一致」。法醫中心向法

院提出報告，這是巴西國內法院首

度受理符合《伊斯坦堡議定書》的

醫療-法律報告。



訴諸司法系統的阻礙

• 擔心報復；

• 舉證困難；

• 缺乏 (公正而可靠的) 醫學鑑定報告；

• 即時獲得律師協助；

• 保護被害人和調查加害人的有效措施。

關鍵時刻

▪ 逮捕後最初數小時和數天「此時遭受酷刑和其他形式不當對待的風
險最高。在逮捕當下及後續所有階段得以近用律師的權利，是一項
有效防範酷刑的保障措施」；

▪ 在監獄體系中，尤其是違法的懲罰措施。



公設辯護人辦公室：禁止酷刑議定書

里約熱內盧州 PDO (公設辯護人辦公室) 於 2018 年頒布《防
範與打擊酷刑議定書》。除了為警察暴行之被害人家屬提供
法律扶助專案以外，此議定書包含四大主軸：

四大主軸：

➢ 監督；

➢ 策略性訴訟；

➢ 刑事辯護；

➢ 保護、賠償以及對加害人的懲罰。











年度酷刑報告

根據里約熱內盧州公設辯護人辦公室所編製的 2022 年《年

度酷刑報告》，當年度被逮捕並且遭受酷刑或不當對待的

1,250 人的輪廓如下：

• 大多數據稱為被害人者為男性 (96%)，幾乎皆為有色族裔

(大約 80%)；

• 超過半數年齡介於 18 到 40 歲，且未完成高中學業 (71%)；

• 報告指出曾於逮捕期間遭受身體上 和/或精神上的暴力攻

擊，通常由國家軍事警察所為 (85.6%)。



警察暴行被害人家屬法律扶助專案

提供被害人家屬

人性化的協助

將政府執法暴力

被害人轉介至心理

社會照護網絡

從官方機構

取得相關資訊

監督警察詢問，並在起訴後評

估助理檢察官行事之妥適性。

向國家提出

民事責任訴訟



➢ 索取警方調查的完整副本

➢ 索取醫療照護記錄

➢ 索取警方介入干預或運作的相關資訊

➢ 索取驗屍報告、傷口示意圖以及照片

➢ 索取警用相機/密錄器內影像

➢ 要求檢察機關啟動自主調查程序

➢ 提供被害人家屬取證管道

從官方機構取得相關資訊



 16.根據本判決第 318 和 319 段落，國家應於本判決宣示後
一年內建立必要的法律機制，針對推定係因警察介入導致死
亡、酷刑或性暴力且初步證實警察機關涉案之情事，於犯罪
情事通報後，應立即展開由不同於涉案警員所屬之獨立機關
負責處理該調查，例如司法或檢察機關，並由與加害人所屬
執法單位無關之警察、刑事專家、行政人員協助執行。

 17.根據本判決第 321 與 322 段落，國家應採取必要措施，
以確保里約熱內盧州政府制定目標及政策，減少警察執法施
暴之情事。

美洲人權法院
新巴西利亞貧民窟 訴 巴西 (政府) 案

(2017年判決)



最高法院判決：
減少警察執法暴行計畫

 聯邦最高法院命令里約熱內盧州針對在警察制服和警車上安裝
並使用錄音及錄影設備一事提出具體時間表。

 針對主張違反基本律令 (ADPF) 第635號聲請所作之判決內容，
是命令里約熱內盧州政府準備並提交減少警察執法暴行計畫的
一部分。


